
亞洲大學計畫人員自提離職儲金申請表(外籍人士適用) 
（不申請離職儲金自提者，本表免填） 

 

相關規定及說明： 

一、 外國籍人士若不符合勞工退休金條例者，得依計畫委託機構之規定，辦理

離職儲金提撥事宜，請依各計畫相關規定辦理。 

二、 依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離職給與辦法第 4條規定略以：「聘僱人員公、自

提儲金，應由各機關學校自行在銀行或郵局開立專戶儲存孳息，並按人分

戶列帳管理。」 

三、 依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離職給與辦法第 5條規定略以：「聘僱人員因契約

期限屆滿離職、或經服務機關學校同意於契約期限屆滿前離職、或在職因

公、因病或意外死亡者，發給公、自提儲金本息。」 

四、 依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離職給與辦法第 6條規定略以：「聘僱人員因違反

契約所定義務而經服務機關學校予以解聘僱，或未經服務機關學校同意而

於契約期限屆滿前離職者，僅發給自提儲金之本息。」 

 

計畫名稱  

姓名  身分證字號  

出生年月日 民國   年   月   日 起聘日  

  本人確認以上各欄位均據實填寫，並已詳閱及知悉相關規定，並同意於每

月報酬中扣繳百分之六作為自提儲金。 

 
    此 致 
 
  亞  洲  大  學 

 
 
 
 

申請人：          （親自簽名） 
 
 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 


